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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秀数字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时 间：2023 年 3 月 24 日 14 点 00 分 

地 点：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 5 号院 D 座会议室  

主持人：董事长 

参会人员： 

1、有权出席本公司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（该代理人不

必是公司股东）； 

2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。 

议 程： 

一、宣读到会股东人数、代表股份及会议的合法性； 

二、宣读大会议程； 

三、选举监票人、计票人； 

四、审议大会议案： 

1.《<天下秀数字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

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>的议案》 

2.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

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的议案》 

五、股东发言及讨论； 

六、对大会议案进行投票表决； 

七、休会，统计表决结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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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公布表决结果； 

九、宣读股东大会决议； 

十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； 

十一、大会结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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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秀数字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

 

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会议正常进行，提高会议效率，根

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须知： 

1.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股东大会相关资料已于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发布，大会现场仅提供会议议程及公共借阅的会议资料。 

2. 公司股东或股东代表参加会议，依法享有发言权、咨询权、表决

权等各项权利。 

3. 要求在会议发言的股东或股东代表，应当为在大会会务组登记

的合法股东或股东代表。 

4. 会议进行中要求发言的股东或股东代表，应当先向会议主持人提

出申请，并经主持人同意后方可发言。 

5. 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前认真做好准备，每一股东或股东代表就每

一议案发言不超过 1 次，每次发言不超过 3 分钟，发言时应先报 所持

股份数额和姓名。主持人可依法要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等

回答股东问题，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 公

司、股东共同利益的质询，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 绝

回答。议案表决开始后，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。 

6.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表决。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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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以其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股份享有一票

表决权。股东在投票表决时，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项下的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、

“弃权”三项中任选一项，并以打“√”表示，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无效票，

做弃权处理。 

7. 股东与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，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

票表决，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

总数。 

8. 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，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摄影、录音、

拍照。如有违反，会务组有权加以制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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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1. 关于《天下秀数字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

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公司编制了《天下秀数字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向

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》，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

年 2 月 2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相关文件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、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

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。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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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2.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

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为合法、有序、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，

根据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

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有关法律、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向不特定

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的全部事宜。本次授权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本议案之日起12个月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。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

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。 

 


